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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各院系(所)與學校總體研究發展方向，

以公開、公平、公正審查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評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計畫類型及優先順序： 

（一）任務型計畫：配合本校校務發展之專題研究，項目由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訂定之，並由各院院長依項目組成研究小組進行計畫申請。 

（二）整合型計畫：應有總計畫含三個以上子計畫項目，並依計畫研究項目組成研究小組。 

（三）個人型計畫：依據個人研究專業所提之計畫申請。 

三、 計畫審查與核准方式： 

(一)本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採網路線上申請。 

(二)審查程序 

1.校內行政審查: 

      由本委員會按照計畫類型審核，未達成下列要件者，不予通過: 

(1) 任務型計畫及整合型計畫:該計畫之校內行政審查分數評定為 100分，並送交校外委

員審查。 

(2) 個人型計畫:如符合下列項目之一者，該計畫之校內行政審查分數評定為 100分，

並送交校外委員審查。 

Ⅰ前一年度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含一般專題及產學專題)，未獲補助者

(需檢附審查意見佐證)。 

Ⅱ前一年度以本校名義投稿於有審稿制度之專業期刊(不含掠奪性期刊)，未獲通過 

(需檢附審查意見佐證)。 

2. 校外委員審查: 

由本委員會聘請校外之學者專家為委員，進行研究計畫書內容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計畫內容是否具學術性或產業利用性？(30%) 

(2)計畫內容是否具創新性及實用性？(30%) 

(3)計畫可行性及預期成果的合理性？(20%) 

(4)計畫內容撰寫之分述是否清楚及完整？(20%) 

3. 校內行政審查分數佔總評分比例 30%，校外委員審查分數佔總評分比例 70%。 

(三)依上開(二)審查評審總分後，另依下列情形加計或扣減總分: 

1.任教職未滿三年之新進教師，加計 10分。 



2. 前一年度未依時限完成經費核銷者，扣減 10分。 

3. 前一年度未依時限完成成果報告繳交者，扣減 10分。 

(四)計畫案依各院進行分數排序，並由當年度校內專題究計畫評審委員會決議計畫之通過分數

或規則。 

(五)專題研究計畫除核定名單外，各院可另選 3案做為計畫遞補名單。計畫主持人就已核定之

計畫，須於每年 3月 30日前完成簽署執行同意書(如表)，如未簽署視同撤案，並依計畫

遞補名單依序遞補。 

四、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核定經費，須經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評審委員會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年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即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依照本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及評審作業要點，接受補助下述專題研究計畫(下稱本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UST - - -  - - 

補助經費：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茲願依本校有關規定執行本計畫，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補助項目以

審查通過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列為準。 

二、本計畫之補助經費，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核實動支，不得移作他用。執行期滿，依報支程序，

檢據核實報銷，如有結餘，應全數繳還。 

三、本計畫執行期滿一個月內，依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項辦理經費結案；並繳交本

校規定格式裝訂之研究成果報告本一份與全文電子檔並以電子檔案公開於學校網頁。 

四、本計畫執行期滿六個月內，應達成申請公部門計畫至少乙件或國內外各類論文發表總和達乙

篇以上之研究績效；若未能達成前開研究績效，計畫主持人自願捐贈等同於補助經費全額之

費用至本校專戶，以永續傳承提升本校之研發能量。 

六、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配、動支核銷、變更及延期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

應依本校專題研究計畫評審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全部歸屬執行機構所有，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及

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執行機構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計畫主持人如未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時，本校得不再核給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 

九、計畫之主持人及參與人員於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如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

事，本校將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十、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分由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收執，以資信守。 

 

 

 



此致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簽名或蓋章） 

  

執行機構及系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此致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